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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未
達五百億元之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3.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新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
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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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之公
司，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債、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
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非屬第八
款但書各目情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以上。 

(八)除前七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
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
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
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金，
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ㄧ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
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ㄧ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
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第一項應公
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
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本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第一項應公
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
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本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 

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董事 方敏清 正修工專機械工程

科畢業 

坤合興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璟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

事長兼總經理、熒茂光學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兼總經理、熒茂光學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8,522,888 不適用 

董事 方敏宗 正修工專土木科畢

業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兼總經

理、強茂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台灣茂矽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熒茂

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人暨董事長、虹冠電子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暨董事長、璟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凡

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 

2,554,629 不適用 

董事 鍾運輝 中華工專電子工程

科畢業 

麗正公司廠長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泗陽

群鑫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 

2,225,319 不適用 

董事 金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鴻光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

克學院企管碩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暨執業會計師、財團法人台北

市安永文教基金會董事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人、王道銀行獨立董事、

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成霖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財團法

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董

事長 

59,549,710 不適用 

董事 金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群翔 

M.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NXP Semiconductor台灣區總

經理、NXP Semiconductor全

球供應商開發暨代工品質總

監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拓華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9,549,710 不適用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 

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董事 金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佐銘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

業務總經理、虹冠電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汎

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興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暨董事長 

59,549,710 不適用 

獨立董事 陳易成 中山大學財管所碩

士 

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

副總經理、奇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財會處副總經理兼發言

人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暨副總經理及財務長、富世

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利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9,975 陳易成先生擔任本公司

獨立董事連續任期已達

三屆，本公司審慎考量其

具有本公司業務相關之

豐富經驗及財會專業知

識，能為公司提供重要建

言，並給予董事會專業意

見，故本次選舉擬繼續提

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

事。 

獨立董事 朱俊雄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

學系研究所碩士 

全英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

師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全英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

律師、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友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皇龍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0 不適用 

獨立董事 張紋祥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機械、工業工

程研究所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

系學士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資深

副總經理兼發言人、(清大)

財團法人自強基金會電腦整

合工程中心組長、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助理研

究員 

財團法人瑞儀教育基金會執

行董事、溢泰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東睿材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12,000 不適用 

獨立董事 顏婌烊 美國美利堅大學企

管及法學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法學

碩士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初級

合夥律師、華碩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法務中心高級管理師 

亞太國際法律專利商標事務

所主持律師、正德海運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公勝保險經

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0 不適用 



 

擬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表 

董事候選人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方敏清 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兼總經

理 

JOYSTAR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山東強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方敏宗 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PANJIT JAPAN株式会社董事長 

Aide Energy (CAYMAN) Holding Co.,Ltd. 董事長兼總

經理 

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Wisdom Mega Corp.董事 

Wisdom Bright Inc.董事 

Wisdom Toprich Technology Limited董事 

深圳冠順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金虹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興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MILDEX ASIA Co.,LTD. 董事 

熒茂科技(無錫)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SINANO TECHNOLOGY CORP. 董事 

熒茂光電(徐州)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MILDEX TECHNOLOGY HOLDING (CAYMAN) CO.,LTD.董事 

JUMPLUS CO.,LTD.董事 

凡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天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鍾運輝 泗陽群鑫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 

熒茂光電(徐州)有限公司董事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鴻光 

王道銀行獨立董事 

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成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巨美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 



董事候選人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群翔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拓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頌勝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言錦有限公司負責人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佐銘 

PAN JIT AMERICAS, INC.董事兼總經理 

汎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興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深圳冠順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陳易成 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SHENG-SHING CORP.董事 

Rayney International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仁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富世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柏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利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成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朱俊雄 全英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皇龍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紋祥 財團法人瑞儀教育基金會執行董事 

溢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東睿材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顏婌烊 亞太國際法律專利商標事務所主持律師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正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迎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